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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程名稱：實用法律微學分學程 

二、學程規劃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三、學程負責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四、成立宗旨： 

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多年來陸續開設若干法律課程，橫跨民事、勞

動、公法及其他特殊類型等。法律課程服膺學校吳甦樂教育精神和 3L 的學

生特質理想，透過課程內容和案例實務，幫助學生體認生命歷程當中的人性

態樣，學習法律邏輯和思考概念而提升溝通表達能力，促進未來服務領導的

才能等，長期以來均受學生肯定。本類型課程除建立基本法律概念，不論日

常生活、職場需求或知能訓練，都給予學生多方面的幫助。尤其環顧本校學

生特質與系科背景，除語文能力的基礎，也需要多元方向的探索，包含預備

職場能力的基本適應能力；不只是的零星修課經驗，更需要集中數門同類科

目，加強聚焦的學習，以深化知能和體認經驗。尤其現代職場講求權義和法

遵的遊戲規則，對學生來說極為重要。因此，為達成以上目的，特提出｢實

用法律｣微學分學程 (簡稱「法律微學程」)。設計上，｢法律微學程｣考慮學

生可能直接面對的法律實務類型，包含國家契約、民事法律、刑事法律、商

事法律、勞動法律、智慧財產權法律、性別法律，以及綜合法務。師資則結

合通識教育中心、吳甦樂教育中心和國際企業管理系。 

五、申請修讀資格： 

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二年級、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，得於最高修業年級之第

一學期結束前（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）。 

六、學分規定：本學程修習學分至少為 8 學分。 

七、申請程序：依教務處公告時間申請。 

八、審核程序： 

（一）資格審核︰學程負責單位於學生畢業前進行學程修畢資格審核。 

（二）證書核發︰註冊組依學程負責單位審核結果，簽請教務長同意後，由

本校授予「實用法律微學分學程」證書。 

九、學程負責單位聯絡處：通識教育中心助理 分機 7202。 



十、學程學分表 
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申請適用 

修習科目 
備註 

類別 科目 學分數 開課單位 

甲類 

中華民國政府與憲法 2 通識教育中心 

應於甲類課程之中至少

修習 4 學分。 

契約關係與實務運用 2 通識教育中心 

實用勞動法規 2 通識教育中心 

性別與家事法 2 通識教育中心 

實用法律與案例 2 通識教育中心 

乙類 

著作權法 2 通識教育中心 (1)應於乙類課程中至少

修習 4 學分。 

(2)非國際企業管理系學

生修讀商事法者，限

選進修部之 2 學分課

程，國際企業管理系

學生則不在此限。 

專利法 2 通識教育中心 

刑法概要 2 通識教育中心 

商事法 3/2 國際企業管理系 

彈性

選修 

法律文書導讀 1 吳甦樂人文學院 
 

法律思維導引 1 吳甦樂人文學院 

備註： 

1. 合計須修畢至少 8 學分課程。 

2. 本微學分學程與吳甦樂人文學院、吳甦樂教育中心及國際企業管理系合作規劃。 

3. 實際開設科目以當學年度開出之課程為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
